
行政处罚决定书
（临）文综罚字〔2022〕第B011号
当事人：任**（临湘市麦秀娱乐厅 ）
证照（证件）名称及编号（号码）：
《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430682************）
《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430682MA7AE1GL1X）
[bookmark: _GoBack]《娱乐经营许可证》（430682160043）
住 所：临湘市五里牌街道长安中路金沙商业广场4楼 
你在经营过程中接纳未成年人一案，经调查, 2022年4月10日16时53分至17时29分，临湘市文化旅游广电局执法人员卢志文（湘06092100083）、姚军华（湘06092100074）、彭炳炎（湘06092100072）出示执法证件，表明身份后，在告知相关权利、义务的情况下，依法对位于五里牌街道长安中路金沙商业广场4楼，任**经营的临湘市麦秀娱乐厅进行执法检查，该娱乐场所经营证照齐全，悬证正在营业中，执法人员要求现场负责人李春玲跟随对包间进行检查，执法人员通过透视窗查看“820”包间内的情况时，发现消费者中有未成年人，要求李春玲开门执法人员进入检查，执法人员经询问消费者，发现消费者中有两名未满18周岁的消费者，执法人员请两名未成年人在执法检查文书上签名（注明性别、年龄）后，责令现场负责人李春玲将未成年人劝其离开歌舞娱乐场所，该娱乐场所接纳未成年人，其行为违反了《娱乐场所管理条例》第二十三条的规定，执法人员依法作出处理：1.制作了《现场检查笔录》；2.对现场检查情况进行了拍照取证；3.向当事人发出了《调查询问通知书》，要求当事人于2022年4月13日上午到本局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大队接受进一步调查。
2022年4月11日，临湘市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将案情呈报局主管领导审批，局主管领导批示同意立案作进一步调查，并指定由姚军华和卢志文具体承办此案。
2022年4月13日10时25分至11时07分，对经营者任**的委托人李会东进行了进一步调查，执法人员制作了《调查询问笔录》，李会东对临湘市麦秀娱乐厅在经营过程中接纳未成年人的违规行为，在《调查询问笔录》和执法人员质证的照片上签字予以认可。    
任**（临湘市麦秀娱乐厅）在经营过程中接纳未成年人，其行为违反了《娱乐场所管理条例》第二十三条的规定。
 以上事实，有以下证据证明：  
一、《现场检查笔录》（（临）文综检字〔2022〕第B011号）1份；现场拍取的证据照片8张。
证明：1.执法人员现场检查时的情况；
2.执法人员调查取证的情况；
3.当事人处于营业状态；
4.当事人接纳未成年人。
二、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430682************）照片打印件1份；任**（临湘市麦秀娱乐厅）的《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430682MA7AE1GL1X）照片打印件1份；任**（临湘市麦秀娱乐厅）的《娱乐经营许可证》（430682160043）照片打印件1份。
证明：1.当事人的主体资格；
2.当事人具备承担行政法律责任能力。
三、经营者任**的委托人李会东接受调查询问的《调查询问笔录》1份。
证明：1.证明任**是临湘市麦秀娱乐厅的经营者；
2.我局执法人员检查时，当事人处于营业状态；
3.当事人接纳未成年人。
以上证据，执法人员已向任**的委托人李会东出示，并进行了质证，李会东予以认可。我局对本案的调查取证，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的有关规定，可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
法律适用和定性分析：
《娱乐场所管理条例》第二十三条的规定：歌舞娱乐场所不得接纳未成年人。……
当事人配合调查处理，认错态度较好，在经营过程中接纳未成年人2名，违法所得人民币50元，违法所得不足1万元，符合《临湘市文化旅游广电局自由裁量权基准》（《娱乐场所管理条例》）序号30规定的较轻微违法行为情形。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的规定：行政机关实施行政处罚时，应当责令当事人改正或者限期改正违法行为。
经查证，在本案中违规主体是任**（临湘市麦秀娱乐厅），在经营过程中接纳未成年人，经营者任**的委托人对此予以认可。
本案中的违规行为应当依据《娱乐场所管理条例》第四十八条第（三）项的规定、《临湘市文化旅游广电局自由裁量权基准》（《娱乐场所管理条例》）序号30的规定作出处罚。
陈述（申辩）和听证情况：
    2022年4月18日下午，当事人签收了编号为“（（临）文综罚告字〔2022〕第B011号）”的《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截至2022年4月24日止，当事人对《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拟给予的行政处罚决定没有提出陈述（申辩）意见和申请听证，本局依法视为当事人放弃陈述（申辩）和听证的权利。
综上所述，责令当事人改正违规行为，同时作出如下行政处罚决定：
1.没收违法所得人民币伍拾元（¥50元）；
2.罚款人民币壹万元（¥10000元）。
你应当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到华融湘江银行临湘市支行(户名：临湘市非税收入管理局，帐号证：80330311000017265)缴纳罚款。逾期不缴纳罚款的，依据《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第（一）项的规定，本机关可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六条的规定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你如对本处罚决定不服，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临湘市人民政府或岳阳市文化旅游广电局申请行政复议，也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直接向岳阳市君山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期间，本处罚决定不停止执行。
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本处罚决定，经催告后仍未履行义务的，依据《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的规定，本机关可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临湘市文化旅游广电局
                                  2022年4月25日  

